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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謝秀炫
聯絡電話：08-7320415#3646
電子信箱：a252384@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1月17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特字第114028086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七 (376530000A114028086600-1.pdf、376530000A114028086600-2.pdf、

376530000A114028086600-3.odt、376530000A114028086600-4.odt)

主旨：有關本縣「114學年度第1學期身心障礙學生未搭乘交通

車」補助交通費申請作業，自即日起開始受理至114年12

月3日（星期三）止，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屏東縣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交通服務實施辦

法(以下稱本辦法)辦理。

二、依本辦法第二條之適用對象，為設籍本縣且及就讀本縣縣

立高級中等學校、公私立國民中學、國民小學及幼兒園

（以下簡稱為學校)，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

會鑑定屬身心障礙之學生；其身心障礙類別及程度達無法

自行上下學，經專業評估確認無法自行上下學，且無交通

車提供接送服務者。

三、交通費補助如下：

(一)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800元。

(二)每學年第一學期自9月至翌年1月核發五個月交通費。

(三)學生於學期中轉學、退學、休學或請長期病假者，依實

檔　　號:
保存年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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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課日數比例核發或追繳。

四、經本府提供交通補助之身心障礙學生，應將其交通服務納

入個別化教育計畫。

五、補助對象限本縣114學年度第1學期前已取得特殊教育學生

身分（身心障礙程度達中度以上者請檢附身障證明），且

不包含：認知功能或行動能力未受影響、可自行上下學、

已獲其他交通車（費）補助（如：搭乘交通車、復康巴士

等服務）、在家教育及未登錄於本縣特教通報網之學生。

六、有配置身心障礙交通車之學校，請填報114學年度第1學期

身心障礙班交通車搭乘學生名冊，另對於有搭配交通車之

學校且未載滿最低可容納人數者，需刪減未搭乘交通車補

助交通費之申請人數。無法搭乘交通車且符合補助對象之

學生請就未搭乘原因於特推會討論，並清楚敘明（檢附特

推會紀錄）。

七、請貴校確實依本辦法辦理初審作業，並於114年12月3日

（星期三）前將初審合格學生資料至｢教育部特教通報

網｣完成填報，列印相關文件（交通服務申請資料、切結

書，詳如操作說明），併同檢附補助名冊、身心障礙證明

影本、搭乘交通車學生名冊，免備文逕送本縣特教資源中

心（900屏東市華正路80號）申請。請於申請文件紙本信封

外註明「114學年度第1學期未搭乘交通車交通補助費申

請」以利作業。

八、本辦法及相關表件公告於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及本縣教

保資訊網，請自行下載使用。

正本：各高國中、本縣各國小及公立幼兒園、本縣各鄉鎮立幼兒園、國立屏科實驗高級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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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學校、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高鳳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崇華國民小學、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陸興學校財團法人
屏東縣陸興高級中學

副本：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本府教育處特殊及學前教育科

69



教育06-314-5 

     屏東縣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交通服務實施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為設籍屏東縣(以下簡稱本縣)且就讀本縣

縣立高級中等學校、公私立國民中學、國民小學及幼兒園（以下簡

稱為學校），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屬身心障

礙之學生；其身心障礙類別及程度達無法自行上下學，經專業評估

確認無法自行上下學，且無交通車提供接送服務者。 

第三條    交通費補助原則如下： 

一、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八百元。 

      二、每學年第一學期自九月至翌年一月核發五個月交通費；第二學

期自三月至六月核發四個月交通費。 

  三、學生於學期中轉學、退學、休學或請長期病假者，依實際上課

日數比例核發或追繳。 

第四條    申請交通費補助辦理程序如下： 

   一、每學年分上、下學期辦理。 

   二、符合第二條規定之學生，需檢附相關證件及申請表向學校提出

申請，由學校組成專業團隊，參酌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及相關

資料，召開會議綜合評估，且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辦理

初審，必要時得邀請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參加。 

   三、學校將初審合格之名單彙整後填報身心障礙學生未搭乘交通車

申請交通費補助名冊及統計表，上學期於十月十五日前，下學

期於四月五日前，連同相關證件報屏東縣政府複審後核撥學

校。 

       本府為審查前項第三款所定事項，得邀集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召

開會議為之。 

第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身心障礙學生未搭乘交通車申請補助經費-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操作說明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教育訓練網站連結網址：https://train.set.edu.tw 

 

 

 

 

 

 

 

 

 

每位學生申請表均有 4 個分頁的資料需填寫，倘有缺漏，通報網系統將會自動判讀為「申請

作廢」，故請務必完整填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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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及選擇完畢後，按儲存並列印申請表、切結書，欄

位簽名或蓋章後，於申請期程內(交通服務申請資料、切

結書、補助名冊、身心障礙交通車搭乘學生名冊及身心障礙證

明影本)寄至本縣特教育資源中心。 












